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基〔2004〕69号


转发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幼儿园

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

现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幼儿园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根据《通知》要求，我厅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1、在各级各类幼儿园自查的基础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逐级开展幼儿园安全工作大检查。

2、要把此次检查作为一次幼儿园安全工作的宣传教育活动，强化各级领导及幼儿园教职工对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的认识，促进幼儿园安全工作的落实。

3、检查内容应严格按《通知》要求涉及幼儿园安全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做到认真排查，不遗漏。

4、严禁弄虚作假走过场，检查的对象应包含所辖区内各级各类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发现不安全因素应就地采取措施，及时消除隐患。对经过此次检查后仍出现问题的单位和负责人要追究责任，从严处理。

5、要以检查为契机，加强幼儿园安全工作管理。要按照《通知》要求，在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岗位职责和安全督导检查及加强社会监督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幼儿园安全工作管理常规化，做到持之以恒。

6、各设区市教育局应于9月15日前将本地幼儿园安全工作检查情况报送我厅基础教育处。我厅将把幼儿园安全工作列为8月底至9月初的全省幼教专项督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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